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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識課程「自主學習：MOOCs」作業須知 

一、課程範圍： 

「MOOCs」係指修習本校或 Coursera、Udacity、edX等三個國際線上學習平台開設之大

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 (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)。 

二、採計學分及科目： 

為鼓勵學生修習線上課程，每門 MOOCs得採計 1門通識課程，採計科目為「自主學習：

MOOCs（一）」(2學分)、「自主學習：MOOCs（二）」(2學分)。  

三、成績作業： 

學分採計登錄於申請學期。 

四、申請應備文件： 

1. 申請表。(請下載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『MOOCs學分採計』申請表】) 

2. 修課證書(Verified Certificate)或擷取完課證明【註 1】。(二擇一) 

五、本作業須知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【註 1】：擷取完課證明需包含：(1)課程大綱(若無課綱請檢附課程簡介)、(2)平台上繳交

作業、參與討論的證明、(3)修課相關文件及佐證資料(報告及作業等)。 

  


